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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划界工作背景

河湖及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保障

和服务民生的重要物质载体，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界线划定是依

法保护水利工程的重要措施，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通过划界、明确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有利于依法行政、依法管

理水利工程，有利于水利工程安全和运行，有利于提高水资源支撑保障

能力。

为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以下简称

“划界”）工作，2014年 1 月水利部印发《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

指导意见》，要求强化河湖管理与保护，依法划定河湖管理和保护范

围，开展河湖水域岸线登记。2014 年 8 月水利部引发了《水利部关

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水建管[2014]285号），要求 2017年底前完成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直管的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2020年底前

基本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的其他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

保护范围划定，推进建立范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河湖管理

和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责任体系。

2016年 12月湖南省水利厅印发《湖南省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

实施方案》（湘水建管[2016]70号），实施方案中明确具体目标为：

2017年完成工程实施方案和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试点任务；2018年基

本完成流域性河道堤防、大型水库及部分大型水闸的工程管理范围和

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并依法确定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属，予以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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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为水利工程依法管理、规范管理奠定基础；到 2020年底全面完成水

库、水闸、堤防划界确权和验收，基本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水库、水闸、

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具备条件的进行登记发证， 对其他的进行划

界登记，为实现水利工程“产权明晰、全责落实、经费保障、管用得当、持 续

发展”的总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018年 8月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全

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通知中明确各

地要按照 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目标，精心组

织，倒排工期，加快进度，加强督导，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2019 年 1 月湖南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湖南省水利厅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河委办

[2019]3号），通知中再一次明确责任主体，提出河湖划界技术要求及

工作流程。

根据《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

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要求，各地要在 2018年完成

全省流域面积在 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与审查工

作；2019年全省完成划界方案报批工作；2020年完成河湖管理范围界

桩埋设工作。为全面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汨罗市水利局拟对境内河湖开展

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工作。



2

2划界河道基本情况

2.1河道概况

沙河又名霞凝港河、清江，发源于汨罗市川山坪镇彭家坳，于杨桥村

流出汨罗市经长沙望城汇入湘江，干流主要流经汨罗市石桥湾、三姊村、

清江村、沙河村、燕塘村、杨桥村等，下游与长沙望城区交界，于望城金

霞村注入湘江，境内干流长度15.2km，集雨面积81km2,属湘江水系，河流

坡降4‰，沿途有三条支流汇入。

图2-1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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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沙河（汨罗市段）划定范围为发源地彭家坳至下游望城交界处，

河段全长15.2km。

图2-2 划界河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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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河段洪水位情况

2.2.1流域气象

汨罗市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四季分明。累计年平均气温17℃，以1

月、4月、7月、10月分别代表冬、春、夏、秋四季， 其平均气温分别为

4.4℃、17.0℃、28.9℃、18.1℃。全年气候是冬冷、春暖、夏热、秋凉。 热

量充足，雨水集中。累计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650.1小时，日照百分率为

37%。其中71.6%集中在主要农作物生长的7-10月在全国属多雨地区，

65.6%的降水和70-85%的总辐射集中在4-10月，光、热、水三者配合较好，

适宜于双季稻生长成熟和亚热带经济林木生长，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良

好的气候环境。

2.2.2洪水位情况

1）防洪标准

沙河汨罗市段为乡村河段。根据《防洪标准》及《汨罗市霞凝港（白沙

河）河流治理规划》，沙河汨罗市段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堤防工程级别

为5级。

2）设计洪水位

据《沙河高家坊河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13年6月，沙河桩号

K03+800-K05+800段已有设计洪水资料，且成果已经由相关部门审批并实

施，成果可靠直接采用。其余无资料河段本次划界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

河段洪水按《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技术导则》要求计算。设计洪水位

详见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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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成果表
表2.2-1

桩号 地名 累距
设计水位

P=10%
K00+000 0 45.61
K00+200 200 45.86
K00+400 400 46.10
K00+600 600 46.36
K00+800 800 46.60
K01+000 1000 46.85
K01+200 草鞋坝下 1200 47.12
K01+400 草鞋坝上 1400 47.39
K01+600 1600 47.66
K01+800 1800 47.94
K02+000 2000 48.21
K02+200 2200 48.48
K02+400 2400 48.75
K02+600 大塘冲坝下 2600 49.82
K02+800 大塘冲坝上 2800 50.09
K03+000 3000 50.36
K03+200 3200 50.64
K03+400 3400 50.91
K03+600 3600 51.18
K03+800 3800 51.45
K04+000 4000 52.52
K04+200 4200 52.79
K04+400 4400 53.06
K04+600 4600 53.34
K04+800 4800 53.61
K05+000 5000 53.88
K05+200 5200 54.42
K05+400 5400 54.70
K05+600 清江坝下 5600 54.97
K05+800 清江坝上 5800 55.24
K06+000 6000 55.51
K06+200 6200 55.78
K06+400 6400 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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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号 地名 累距
设计水位

P=10%
K06+600 6600 56.33
K06+800 新屋咀坝下 6800 56.60
K07+000 新屋咀坝上 7000 57.34
K07+200 7200 57.42
K07+400 7400 57.51
K07+600 7600 57.93
K07+800 7800 58.76
K08+000 8000 59.03
K08+200 8200 59.31
K08+400 8400 59.63
K08+600 8600 59.77
K08+800 8800 59.96
K09+000 9000 60.12
K09+200 黄谷田坝下 9200 61.35
K09+400 黄谷田坝上 9400 61.46
K09+600 9600 62.00
K09+800 9800 62.28
K10+000 10000 62.55
K10+200 10200 62.82
K10+400 10400 63.09
K10+600 10600 64.16
K10+800 10800 64.50
K11+000 11000 64.84
K11+200 11200 65.18
K11+400 11400 65.52
K11+600 11600 65.86
K11+800 石桥坝下 11800 66.20
K12+000 石桥坝上 12000 66.54
K12+200 12200 66.88
K12+400 12400 67.22
K12+600 12600 67.56
K12+800 12800 67.90
K13+000 13000 68.24
K13+200 13200 70.02
K13+400 13400 70.36
K13+600 13600 70.77
K13+800 13800 71.21



7

桩号 地名 累距
设计水位

P=10%
K14+000 14000 71.56
K14+200 14200 71.98
K14+400 14400 72.43
K14+600 14600 73.11
K14+800 14800 74.45
K15+180 15180 74.63

2.3河段岸线情况

沙河（汨罗市段）全长15.2km，河段两岸绝大部分河段为天然岸坡，仅

少部分河段修建了堤防，详见表2.3-1。



沙河岸线情况表 表 2.3-1

岸别

起点 终点 有堤防 无堤防
备

注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堤

防

等

级

长度

（km）

堤顶高

程

（m）

堤顶宽

度

（m）

是

否

达

标

长度

（km）

地面高

程

（m）

左岸

0.00 (399309.97291,350826.4563) 1.35 (400276.6328,3150826.4563) 1.35 47-50

1.35 (400276.6328,3150826.4563) 3.00 (401290.121,3154441.7502) 5 1.65 50-53 1-3 否

2.88 (401290.121,3154441.7502) 5.25 (402540.7585,3156260.9155) 2.37 53-57

5.25 (402540.7585,3156260.9155) 6.25 (403078.4719,3157065.2435) 5 1 57-58 1-3 否

6.25 (403078.4719,3157065.2435) 15.20 (405415.5307,3163415.0775) 8.95 58-76

右岸 0.00 (399187.688,3150883.716) 15.2 (405389.3787,3163420.0458) 15.2 47-76

说明：1）起点和终点填写河道里程数和点位坐标，其中，河道里程数为从下游至上游的河流中心线长度，下游与本汨罗市级行政区划交界处里程

为 0 km；2）表中坐标系统：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 度分带；高程系统：1985 国家高程基准；3）堤防等级按照堤防设计规范

进行填写。



2.4涉河建设项目情况

沙河干流从上至下依次建有周家湾、江南、旺龙等灌溉引水坝5座，跨

河桥梁14座。详见表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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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河建设项目情况表

表2.4-1

项目名称

项目概位坐标

在建/已建 所在行政村组 岸别 建成时间

占用岸线

长度

（m）

水利部门审批文号
东经 北纬

茅屋咀桥 112° 58' 47.736" 28° 29' 10.514" 已建 杨桥村 4

草鞋坝 112° 58' 52.952" 28° 29' 25.111" 已建 燕塘村 10

草鞋桥 112° 58' 53.233" 28° 29' 25.532" 已建 燕塘村 10

大塘冲坝 112° 59' 20.751" 28° 30' 0.615" 已建 燕塘村 8

大塘冲桥 112° 59' 21.050" 28° 30' 0.971" 已建 燕塘村 6

高家坊桥 112° 59' 44.136" 28° 30' 26.295" 已建 高家坊镇 10

沙河桥 113° 0' 14.821" 28° 31' 4.504" 已建 沙河村 7

清江坝 113° 0' 19.482" 28° 31' 17.243" 已建 清江村 10

高头屋桥 113° 0' 34.803" 28° 31' 31.444" 已建 清江村 8

新屋咀坝 113° 0' 43.659" 28° 31' 52.455" 已建 清江村 6

苏家咀坝 113° 1' 3.196" 28° 32' 24.129" 已建 三姊村 6

三姊桥 113° 1' 9.453" 28° 32' 29.713" 已建 三姊村 10

千山坳桥 113° 1' 18.918" 28° 32' 41.363" 已建 三姊村 7

黄谷田坝 113° 1' 19.164" 28° 32' 58.396" 已建 三姊村 6



项目名称

项目概位坐标

在建/已建 所在行政村组 岸别 建成时间

占用岸线

长度

（m）

水利部门审批文号
东经 北纬

黄谷田桥 113° 1' 18.919" 28° 33' 2.023" 已建 三姊村 7

永安桥 113° 1' 23.173" 28° 33' 13.195" 已建 永安庄村 10

庙上坎桥 113° 1' 27.565" 28° 33' 24.295" 已建 船山村 8

石桥坝 113° 1' 36.882" 28° 34' 3.067" 已建 石桥村 6

石桥 113° 1' 33.935" 28° 34' 3.776" 已建 石桥村 8

说明：1）本表格的填报范围为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已建或在建项目；2）项目名称：已建、在建且已办理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目，当前项目名称与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

目名称不符时，分别填写当前项目名称、许可项目名称；当前项目名称与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目名称一致时，只填写许可项目名称。未办理涉河建设方案许可、报批的项

目只填写当前项目名称。3）项目概位坐标：填写项目主要涉河建（构）筑物中心点坐标。4）岸别：“左岸”是指面向河流下游方向的左侧河岸；“右岸”是指面向河流下游

方向的右侧河岸。5）建成时间填写年月，统一填写 6位，如 2017年 6月写为 201706。6）占用岸线长度：是指有关部门批复的本工程占用岸线长度或土地利用红线占用

岸线长度。未办理许可的项目按实际占用岸线长度填写。7）没有水利部门审批文号的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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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土地权属情况

2013 年，省国土资源厅开展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数据库建设

已完成。该成果采用1980西安坐标系，经转化国家2000坐标系后，作为本

次划界的基础数据，对土地权属界线符合本次划界要求的直接利用该成果

作为管理范围界线。

2.6历史划界情况

汨罗市之前没有对沙河进行过管理范围划界，无历史划界资料。故本次

划界，以《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为指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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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原则及依据

3.1工作原则

1）依法依规，科学严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湖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技术标准等为依据，依法依规开

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2）分级负责，统筹兼顾。汨罗市水利局、汨罗市自然资源局在汨罗市

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贵分工承担基础资料收集、范围划定、界桩和告

示牌埋设、方案公示及验收等工作，岳阳市水利局、岳阳市自然资源局做

好技术指导、审核及督导工作。结合第三次土地调查，在现有河湖管理体

制和格局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3）统一标准，统一底图。按照《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

（试行）》文件要求，统一划界工作底图，统一数据标准。以行政辖区河

湖为单位编制划界方案，逐段制作管理范围划定图作为划界方案附图。跨

域河流按照“下游接上游、东接西、南接北＂的原则做好数据库接边，确保

数据无缝对接。

4）因地制宜，节约土地。按照节约利用土地、符合河湖管理和水利工

程管理与保护实际的要求，尊重历史、考虑现实，因地制宜划定管理范围

线。

5）数据对接，信息共享。划界成果在坐标基准、成果格式等技术指标

与自然资源部门当前电子政务系统中的不动产登记、土地利用等各项成果

一致，按照界桩编码规则，形成规范统一的划界成果数据库，以利后续划

界成果的确权、管理、共享和深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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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工作依据

3.2.1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2016年

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号，2016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号，2017年修订；

（4）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号）；

（5）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号）；

（6）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1号）；

（7）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湖南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8号）；

（8） 《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1989年 2月 25日湖南省人民政

府发布，2011年修正）；

（9）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 湖南省人民

政府令第 43号，2008年修正）；

（10） 《湖南省洞庭湖区水利管理条例》（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告第 5号）；

（11）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 75号）；

（12） 其他相关地方政策法规。

3.2.1 政策文件

（1） 《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号）；



15

（2） 《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6号）；

（3） 《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水建管〔2014〕285号）；

（4） 《关于抓紧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国的通知》（水利部水管

（1989）5号）；

（5） 《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

355号）；

（6）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湘办〔2017〕13号）；

（7） 《湖南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安施方案（2015－2020

年》（湘办发〔2016〕2号）；

（8） 《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关干印发（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 的通知》

（水规计［2016）97号）；

（9）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国土发（2016）192

号）。

（10） 《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

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

3.2.2 技术标准规范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SL44－2006）；

（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50286－2013）；

（4）《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范》（SL171－96）；

（5）《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150707－2011）；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7）《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和规范》（GB/T1831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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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00 1：1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7930-

2008)；

（9）《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10）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1）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CH/T2009-

2010)；

（12） 《湖南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技术规定》（修订版）；

（13） 《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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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实施情况

4.1组织实施单位

编制单位：汨罗市水利局、汨罗市自然资源局；

技术支持单位：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2已有资料收集

4.2.1第一次水利普查

2012年，汨罗市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工作。该成果采集了河

流、堤防工程的详细信息。但该成果是利用省自然资源厅提供的1:10000地

形图，比例尺较小，精度较低，大部分水利设施不依比例尺表示，无法确

定水体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范围和准确位置，也无法量算水利要素的准确占

地面积。本次沙河干流管理范围划定方案结合现场勘测在水利普查的基础

上对堤防名称、类型、级别、高度、设计洪水位进行了复核。

4.2.2 水文规划设计相关资料

据《汨罗市霞凝港（沙河）河道治理规划》沙河汨罗市段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堤防工程级别为5级。

4.2.3 已有管理范围划界资料

汨罗市之前没有对沙河进行过管理范围划界。

4.2.3 基础图件资料

本次基础图件从省自然资源厅收集到湖南省不动产登记沙河汨罗市段

正射影像图和数字线划图。两图覆盖了本次划界的整个河段，满足本次划

界所需要的大部分地物要素，其比例尺为1：2000，国家2000坐标系统，国

家85高程基准，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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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

本次收集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为2013年省自然资源厅开

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资料。该图比例尺为1：5000正射影像，地面分

辨率为0.5m，1980西安坐标系，国家85高程基准，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

带。该成果符合本次河湖管理范围确权划界要求的，直接利用该确权成果

作为管理范围界线。

4.2.5 水利工程的相关权源资料

本河段水利工程设施主要建有周家湾、江南、旺龙等灌溉引水坝6座，

均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或签订了租赁协议。

4.3工作底图制作

4.3.1 已有资料预处理

1)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等非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成果进行坐标

转换，将所有数据资料的平面坐标系统一转换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本次收集到的无堤防河段所有洪水位值高程均为1985国家高程基

准，不需转换。

3）将收集到的征地范围线、已登记土地权籍图、规划设计图资料进行

矢量化处理。

4.3.2 河湖划界参考要素补充采集

本次对沙河划界有参照作用的相关地物要素主要为新建的堤防的堤脚

线和无堤段无设计洪水位资料段间距300m左右对河道断面进行补充采集。

其要素基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进行采集。

4.3.3 地形图补充测量

本次从省自然资源厅收集到湖南省不动产登记沙河汨罗市段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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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数字线划图已覆盖了本次划界的整个河段，满足本次划界所需要的大

部分地物要素，不需对地形进行补充测量。

4.3.4 数据整合

1）根据第一次水利普查及地方水利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补充完善河

流和堤防等要素的属性值。不同防洪等级河段对应的水系结构线在划定时

断开，并分别赋相应属性值。

2）对有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进行格式转换、坐标转换

等处理，对无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尽量根据界桩点坐标和

文字说明进行矢量化，形成空间数据。

3）将处理后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空间矢量化后的规划设

计和权源资料1:2000正射影像和立体下采集的相关要素叠加， 形成本次划

界的工作底图，工作底图按沙河汨罗市段为单元保存，图名为沙河汨罗市段

管理范围划定图。

4.4管理范围室内初步划定

4.4.1 设计洪水位

据《沙河高家坊河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13年6月，沙河桩号

K03+800-K05+800段已有设计洪水资料，且成果已经由相关部门审批并实

施，成果可靠直接采用。其余无资料河段本次划界洪水标准为10年一遇，

河段洪水按《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技术导则》要求计算。

4.4.2 设计洪水位标图

根据各断面的设计洪水位值，按照工作底图上的高程点和等高线高程

信息标注各断面的设计洪水位，然后在工作底图上将离散的点，连接成设

计洪水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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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管理范围界限初步划定

根据洪水位线和管理范围划定的标准，在工作底图上初步划定管理范

围线，在管理范围划定时重点核查各河段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的权

属界线是否符合管理范围划定要求，是否与征地红线、土地使用证等相关

权源资料一致，如果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成果符合管理范围划定的要求，

且与相关权源资料一致，则以所有权确权成果作为管理范围线，如果集体

土地所有权界线与管理范围划定的要求存在较大偏差，则不考虑农村集体

土地所有权界线，直接按照管理范围划定要求划定。

4.4.3 界桩和告示牌预布设

1)界桩布设

在管理范围线上或附近范围内按照城镇河道200m左右，其他河道

1000m左右间距布设。布设界桩和告示牌尽量选择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的地方，并且有利于界桩保护。不布设在耕地地块中央，而布设在耕地

的田埂上、沿江公路选在绿化带上；当按照界桩布设规则，界桩落在湿

地，水域等不适宜埋设区域时，在管理范围界线方向上调整界桩位置，在

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根据实际情况加大

界桩间距；

在下列情况增设管理范围界桩：

在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河道拐弯(角度小于 120度)处；

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汨罗市界交界、河道尽头处应埋设界桩。

2）公共界桩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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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述情况埋设公共界桩，对于需布设公共界桩的河先开展划界工

作的河段要按照划界标准，先初步确定公共界的位置，后划界河段要主动

与先划界河段进行接边。

干、支河交汇处干、支河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干河界桩

埋设，支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进行编号，干河管理范内

不再埋设支河管理范围界桩。

图 4.4.3-1 干支流交汇处无控制性建筑

主、次河平行(两河三堤)：主、次河平行且管理范围交叉，交叉处管理

范围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主河埋桩，次河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

桩数据并进行编号。

图 4.4.4-2 主干流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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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行政区：相邻行政辖区管理范围在接边处采用同一标准划定，管

理范围与行政边界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上游(湖泊、水库等按照顺

时针方向)行政区编号，下游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作为起

始编号。公共界桩仅作为管理范围界线标识，不表征行政区划界线。

图 4.4.4-3 相邻行政界线

河道（河流）管理范围线与水工建筑物管理范围线相交处应埋设管理

范围公共桩。

图 4.4.4-4 水工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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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告示牌布设位置

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告示牌在城市规划区不少

于3处，乡镇规划区不少于1处，告示牌尽量设置在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

游、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递）、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岸。拟在燕

塘村草鞋桥端、高家坊村高家坊桥端、三姊村三姊桥端各设1块告示牌。

4.5管理范围线实地修正

对照室内初步划定的管理范围线，根据实地现场情况，逐河段调整管

理范围线，并调整确定拟埋设界桩的位置。

4.6管理范围线划定图制作及划界方案编制

根据划界结果编制划界方案，逐河段制作管理范围线划定图作为划界

方案的附图。阐述划界河段基本情况、划界实施情况以及逐河段的划界标

准，并以河段为单元形成管理范围划界标准一览表。

管理范围线划定图及划界方案编制后，将相关成果在汨罗市水利局、

自然资源局网站上依法公示，征求各方面意见。

4.7界桩制作与埋设

1)界桩制作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制作管理范围界桩(牌)，界桩(牌)的制作采取预制

方式。界桩形状采用长方形柱体，尺寸 150mm×130mm× 1000mm，四角切

除棱角，切除棱角边长 10mm。地面以上高度为400mm，地下 600mm。界

桩在向河道面喷涂“严禁破坏＂（竖排，字规格为50mmx50mm,字体为黑

体，颜色为蓝色，字间距 20mm)。背河道面喷涂“严禁移动”（竖排，字规

格为 50mmx50mm),字体为黑体，颜色为蓝色，字间距 20mm。向河道面面

左侧面从上至下分别刻注水利标志（蓝色，50mmx50mm ),河名（红色 ，字

规格为50mmx50mm,字问距5mm,河道名称较长时，字高不变，宽度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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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管理范围线（蓝色，字规格35mmx35mm,字间距5mm,与河递名称

行间距20mm),编号（编号分两行刻注，第一行为“行政区名＋岸别”， 第二

行为编号，编号只取正式编号后三位，如“笫001号”，字体长仿宋 、规格

25mmx2 5mm,字间距5mm,行间距10mm ),字体均为阴文，字体为隶书。在

向河道面面右侧面刻注“汨罗市人民政府”，文字采用红色、竖排，字规格

为40mmx40mm,字距顶面20mm,字间距5mm,右下角刻注埋设时间，字体均

为阴文，字体为隶书。管理界桩盖顶刷亮蓝色，公共界桩界桩顶部采用红

色油漆喷涂，厚度15mm。以上文字数量较多的，可适当缩小其大小，以美

观清晰为宜。

公共界桩按照划界对象临近原则，在向河道面面左和面右侧面分别刻

注相关内容，刻注内容和要求按照一般界桩向河道面面左侧面。

界桩顶部刻注十字丝或植入钢钉，以精确定位界桩坐标。

制作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制，外喷仿花岗岩外墙漆，并在四角配置四根长

度700mm以上的φl2钢筋。

2)界桩埋设

划界方案经批准后，根据界桩设计图、界桩坐标、界桩点位略图，在

实地确定界桩埋设位置，对于根据点位略图难以在实地确定界桩位置时，

采用测量放样的方式确定界桩位置。界桩间距：城镇河道不宜小于 200m；

其他河道不宜小于 1000m。在重要下河通道、重要涉河设施处、河道拐弯

（角度小于120度）处、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应增设管理

范围界桩，在河道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

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间距。界桩埋设地面以下600mm,地上露出400mm,周

围用泥土填筑密实。界桩埋设时注意如下事项：

界桩埋设时，界桩的正面要与河岸线尽量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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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桩埋设完毕后，从不同角度拍摄2-3张实地照片，照片能清晰反映界

桩埋设的周边环境及界桩的实际状况，并制作界桩点之记。

界桩埋设的实际位置不影响目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地人民群众

对界桩位置有异议时，在满足管理范围划定要求的前提下，合理调整界桩

的位置,界桩位置调整时尽量沿管理范围走向上调整。

界桩埋设后，水利管理部门与有关行政村和单位签订“界桩保护协议

书”，明确界桩保护职责。

原则上均采用界桩，特殊困难地区方可使用界牌。

暂未进行接边的公共界桩，只预划定界桩位置，不埋设界桩。

图4.7-1界桩结构图

3)界桩编号

管理范围界桩的编号规则为“河流编码—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岸别—

公共标识码—接桩号”，其中岸别编码“L”代表左岸，“R” 代表右岸，

“S”代表缺省值，不区分左右岸；0代表非公共桩，1代表干河（河流、

水库）与支河（出入湖河道、溢洪道）管理范围公共桩，2代表主次河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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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三堤管理范围公共桩），3代表河道（河流）与拦河大坝等水利工程

管理范围公共桩，4代表跨县河道（河流）管理范围公共桩。如FED92A00

000R-430681-430681-R4001表示“汨罗市沙河右岸第一个公共界桩”。

管理范围告示牌编码按照“河流编码—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岸别顺序

号”，如 FED92A00000R-430681-430681-R001表示“汨罗市沙河右岸第一

张告示牌”。

4.8告示牌制作与埋设

1)告示牌制作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制作告示牌。告示牌总宽1600mm，高2300mm

（地面以上），其中面板尺寸 1500mm×1000mm（宽×高）。告示牌正面为

政府告示，反面为有关水法律法规宣传标语（蓝底白字）。制作材料采用

φ50mm不锈钢管或热镀管制作支架，面板采用铝反光面板制作。

2)告示牌埋设

根据告示牌设计图、告示牌坐标在实地选择确定告示牌埋设立置。告

示牌立柱管埋入地下400mm，四周浇筑 600×600mm的C20砼底座固定。告

示牌埋设时注意如下事项：

告示牌应埋设在河道主要入口或醒目位置，告示牌的正面朝向人民群

众容易观察的方向。

告示牌埋设完毕后，从不同角度拍摄一组实地照片，照片能清晰反映

界桩埋设的周边环境及界桩的实际状况，并制作点之记。

告示牌埋设的实际位置应不影响目前入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不易被破

坏，应合理调整告示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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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1告示牌正面示意图

4.9界桩和告示牌位置信息采集

界桩和告示牌埋设完毕后，将界桩和告示牌的最终位置在图上标绘，

对于在工作底图上难以定位的界桩和告示牌，基于HNCORS系统，采用基

于GPS-TRK技术实测界桩和告示牌的坐标；并在内业基于实地标绘和测量

的成果对界桩布设图和管理范围线拐点进行修正，形成最终的界桩点分布

图、告示牌分布图和管理范围线。

4.10内业编辑入库

按照“下游接上游，东接西、南接北”的原则，做好管理范围划界数据

库接边，包括划界单元内部，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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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管理范围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构建管理范围图斑和管理

范围预留地图斑，并计算面积。

对划界成果分门别类，以河段为单元整编归档，对收集到的权属来源

资料、规划设计资料等相关资料数字化扫描存档，建立权威的、完善的划

界空间数据库。

考虑到后期成果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外业埋设加密界桩采用003-1

等，内业成果时需整理成003(1)形式，括号格式为英文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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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划界标准

5.1 有堤防河道

1）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线为背水堤脚线+护堤地。根据《防洪

标准》，沙河干流汨罗市段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堤防工程级别5级；根据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堤防工程级别为5级的护堤地宽度为

5-10m。本次划界对已达标堤防（洪水位不漫顶）采用该标准进行，对建筑

物密集区按5m划定，对建筑物稀疏区按10m划定，其他根据周边设施、地

物情况按5-10m划定；对不达标堤防（洪水位漫顶）按设计洪水位划定。同

时遵循“现已确定或历史形成、社会公认”的标准。

2）对于特别重要的堤防工程或重点险工险段，根据工程安全和管理运

行需要，适当扩大护堤地范围。

3）如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最新的征地范围线符合上

述管理范围划定要求，则以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征地范围线作为管理范

围线。

4）管理范围线走向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对于

田埂等细小线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于道路等

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量沿边线。

5.2 无堤防河道

1）设计洪水位接近河口段：河道管理范围界线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按设计洪水位划定；

2）淹没面积较广河段：管理范围线参照《湖南省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

则》平原河道，按河口线外延伸30m，建筑密集区不少于10m。

同时遵循上述5.1节的 2）、3）、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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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道水库

根据《湖南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河道上的水库库体按河道

一并划界，库体段河道无堤防无规划时，其管理范围线为水库设计洪水位

线。沙河建有的灌溉引水坝，坝高均为2m左右，防洪标准仍按10年一遇考

虑。

5.3沙河汨罗市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表



沙河汨罗市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表

表5.4-1

岸

别

类

别

起点 终点

河段属

性
依据

划界标准

备注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护堤地范围 其它标准

左

岸

无

堤

防

0.00 (399309.97291,3
50826.4563) 1.35 (400276.6328,31

50826.4563)
乡村河

段

《湖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划定

有

堤

防

1.35 (400276.6328,31
50826.4563) 3.00 (401290.121,315

4441.7502)
乡村河

段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2013

堤脚线外5-
10m

无

堤

防

2.88 (401290.121,315
4441.7502) 5.25 (402540.7585,31

56260.9155)
乡村河

段

《湖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划定

有

堤

防

5.25 (402540.7585,31
56260.9155) 6.25 (403078.4719,31

57065.2435)
乡村河

段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2013

堤脚线外5-
10m

无

堤

防

6.25 (403078.4719,31
57065.2435) 15.20 (405415.5307,31

63415.0775)
乡村河

段

《湖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划定



岸

别

类

别

起点 终点

河段属

性
依据

划界标准

备注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河道里程

数（km）
点位坐标 护堤地范围 其它标准

右

岸

无

堤

防

0.00 (399187.688,315
0883.716) 11.42 （404535.0253,3

160587.1596）
乡村河

段

《湖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湖南省

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

则》

设计洪水位线划定，岸

顶建有等级公路，沿道

路外边线划定

11.42 （404535.0253,3
160587.1596）

15.2 (405389.3787,31
63420.0458)

乡村河

段

《湖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
设计洪水位线划定

说明：1）起点和终点填写河道里程数和点位坐标，其中，河道里程数为从下游至上游的河流中心线长度，下游与本汨罗市级行政区划交界处里程

为0km；2）表中坐标系统：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高程系统：1985国家高程基准；3）类别可分为有堤防、无堤防、水

利工程；4）河段属性可分为城镇河段、农村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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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6.1划界数学基础

平面坐标系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 标准 3度分带；高

程基准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6.2数据存储格式

数据格式：矢量数据采用ArcGIS 10.1 File Geodatabase版格式； 影像

数据采用非压缩GEOTIFF格式。

数据分层：采用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作为工作底图的，增加图层

按要求在原数据的基础上增加。

要素分类与编码：基础地理数据要素分类与编码按照《湖南省不动产

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 1:2000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数据标准（修订

版）》，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采用2006010100。其

他要素编码在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编码的基础上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

扩展。图层代码、属性值以《导则》为标准。

6.3数据库内容

主要包括数字正射影像图、洪水位线（无堤防河段）、管理范围预留

地、界桩点、告示牌分布、管理范围线，以及辅助线划要素。

6.4划界连线方式

洪水位连线方式，根据收集到的无堤防河段设计洪水位值，按河段长

度200m一段内插求取各河段的设计洪水位值。根据工作底图上的高程点和

等高线高程信息标注各河段的设计洪水位，然后在工作底图上将离散的

点，连接成设计洪水位线。

管理范围连线按照划界标准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

活，对于田埂等细小线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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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量沿边线，对有建筑物的沿建筑物轮廓

边线，标准不同的划界连线，一般采用垂直方式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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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汨罗市段管理范围界桩成果表

序号 桩号（编号）
坐标

备注
X Y

1 FED92A00000R-430681-L4001 399309.9729 3150826.456 公共界桩

2 FED92A00000R-430681-L0002 399829.5779 3151987.405 普通界桩

3 FED92A00000R-430681-L0003 400293.2051 3153193.623 普通界桩

4 FED92A00000R-430681-L0004 400886.0115 3154122.728 普通界桩

5 FED92A00000R-430681-L0005 401456.7368 3154710.031 普通界桩

6 FED92A00000R-430681-L0006 401767.1956 3155138.263 普通界桩

7 FED92A00000R-430681-L0007 402270.9783 3155914.604 普通界桩

8 FED92A00000R-430681-L0008 402665.1032 3156612.27 普通界桩

9 FED92A00000R-430681-L0009 403088.8995 3157053.178 普通界桩

10 FED92A00000R-430681-L0010 403321.6899 3157703.899 普通界桩

11 FED92A00000R-430681-L0011 403807.7624 3158569.385 普通界桩

12 FED92A00000R-430681-L0012 404286.4348 3159206.377 普通界桩

13 FED92A00000R-430681-L0013 404294.0944 3159855.165 普通界桩

14 FED92A00000R-430681-L0014 404527.1665 3160521.972 普通界桩

15 FED92A00000R-430681-L0015 404802.1404 3161208.41 普通界桩

16 FED92A00000R-430681-L0016 404797.5556 3161717.667 普通界桩

17 FED92A00000R-430681-L0017 405210.7798 3162538.837 普通界桩

18 FED92A00000R-430681-L0018 405415.5307 3163415.078 普通界桩

19 FED92A00000R-430681-R4001 399187.688 3150883.716 公共界桩

20 FED92A00000R-430681-R0002 399780.9819 3151980.621 普通界桩

21 FED92A00000R-430681-R0003 400283.4906 3153281.134 普通界桩

22 FED92A00000R-430681-R0004 400792.0208 3154104.453 普通界桩

23 FED92A00000R-430681-R0005 401418.0234 3154726.608 普通界桩

24 FED92A00000R-430681-R0006 401719.2418 3155226 普通界桩

25 FED92A00000R-430681-R0007 402212.4971 3155940.877 普通界桩

26 FED92A00000R-430681-R0008 402632.7376 3156651.652 普通界桩

27 FED92A00000R-430681-R0009 403038.5055 3157075.002 普通界桩

28 FED92A00000R-430681-R0010 403284.267 3157719.243 普通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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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桩号（编号）
坐标

备注
X Y

29 FED92A00000R-430681-R0011 403781.946 3158587.865 普通界桩

30 FED92A00000R-430681-R0012 404260.472 3159160.369 普通界桩

31 FED92A00000R-430681-R0013 404270.5998 3159855.343 普通界桩

32 FED92A00000R-430681-R0014 404510.365 3160520.497 普通界桩

33 FED92A00000R-430681-R0015 404742.4075 3161185.962 普通界桩

34 FED92A00000R-430681-R0016 404771.4114 3161724.412 普通界桩

35 FED92A00000R-430681-R0017 405187.3247 3162546.746 普通界桩

36 FED92A00000R-430681-R0018 405389.3787 3163420.046 普通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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